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四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就法律援助申請人經濟資格限額  
進行之周年及每兩年一次的檢討  

 

目的  

 當局已完成在二零零四年就法律援助申請人經濟資格限額（下稱

“有關限額”）進行的周年檢討及每兩年一次的檢討。本文件旨在匯

報當局的檢討結果，並就建議路向徵詢委員的意見。  

背景  

2 .  目前，財務資源 1 不超過 155 ,800 元的人士，符合經濟資格，申

請普通法律援助計劃（下稱“普通計劃”）。法律援助輔助計劃（下

稱“輔助計劃”）的相應限額為 432 ,900 元。當局的政策是每年檢討

有關限額，以計及丙類消費物價指數 2 的變動，從而維持有關限額的

                                                 

1  財 務 資 源 指 申 請 人 每 年 可 動 用 收 入 及 可 動 用 資 產 的 總 和 。 可 動 用 收 入 是 指 一

個 人 的 總 收 入 ， 在 扣 除 《 法 律 援 助 條 例 》 規 定 的 豁 免 項 目 後 的 餘 額 。 一 個 人

的 可 動 用 資 產 ， 是 指 其 銀 行 戶 口 盈 餘 、 其 他 人 須 付 予 該 人 的 款 項 、 非 金 錢 資

源 的 市 值 及 其 業 務 或 在 業 務 中 所 佔 份 額 的 價 值 的 總 和 ， 在 扣 除 《 法 律 援 助 條

例》規定的豁免項目後的餘額。  

2  丙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反 映 住 戶 開 支 較 高 家 庭 的 開 支 模 式 ， 涵 蓋 範 圍 約 為 全 港 開

支最 高的 1 0 %住 戶。這 個指數是 反映訴訟 費用變動 的適當指 標，因為 訴訟費

用 一 般 被 視 為 高 開 支 項 目 。 此 外 ， 這 個 指 數 所 涵 蓋 的  “雜 項 服 務 ”消 費 ， 也

在各開支項目中佔最高百分比。法律服務費用屬雜項服務消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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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價值。此外，我們也會每兩年檢討有關限額一次，以計及訟費的

變動。  

3 .  上次調整有關限額時為二零零四年七月，整體幅度下調 8 .2%，

以反映由二零零零年七月至二零零三年七月三年間錄得丙類消費物價

指數的累積變動。當局在二零零二年進行每兩年一次的檢討後，因缺

乏訟費數據，並沒有對有關限額作出調整。  

二零零四年周年檢討  

4 .  在二零零三年七月至二零零四年七月間錄得的丙類消費物價指數

的變動為 + 0 . 4 %。這對有關限額的影響輕微  –  就普通計劃的限額即

155 ,800 元 而 言 ， 影 響 為 600 元 ， 至 於 輔 助 計 劃 的 限 額 即 432 ,900

元，影響則為 1 ,700 元。  

5 .  有鑑於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及其對經濟資格限額之影響只屬

輕微，我們認為可以暫時不調整有關限額，直到在二零零五年八月進

行的下一個周年檢討得出結果為止。原因如下 –   

( a )  現時的有關限額剛在二零零四年七月生效。經常調整有關限

額但牽涉小於實質的變動可能混淆公眾；及  

( b )  立法程序所需的時間及行政成本與法律援助受助人所得的邊

際「利益 3」可能不成正比。  

                                                 

3  根 據 二 零 零 四 年 一 月 至 八 月 期 間 法 律 援 助 申 請 人 的 財 務 資 源 所 得 ， 我 們 估 計

若有關限額上調 0 . 4 %，符合經濟資格申請普通計劃的申請人可能多增三名，

而輔助計劃則多增兩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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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四年每兩年一次檢討  

6 .  在進行每兩年一次檢討有關限額，以計及二零零二年七月至二零

零四年七月間律師私人接辦案件的訟費時，我們曾要求下列團體及機

構提供資料：  

( a )  兩個法律專業團體；  

( b )  司法機構；以及  

( c )  法律援助署（下稱“法援署”）。  

考慮到尤其是兩個法律專業團體無法提供所需的統計數字，我們未能

基於參照期內訟費的變動而確立充份理據修訂有關限額。下文各段闡

述我們的檢討結果和觀察所得。  

兩個法律專業團體所提供的訟費資料  

7 .  我們於二零零四年七月初諮詢該兩個團體。律師會表示並沒有任

何關於會員實際收取的費用／訟費的資料。大律師公會則至今仍未回

應。在二零零二年進行每兩年一次的檢討時，我們亦曾諮詢大律師公

會，該會曾表示沒有我們所要求的資料，故無法提供協助。  

司法機構就非法律援助案件所提供的訟費資料  

8 .  司法機構只能提供經訟費評定官評定之案件的訟費統計數字。司

法機構並沒有與訟雙方議定訟費之案件的有關資料。在二零零二年一

月至七月間及二零零四年一月至七月間審結而經評定訟費的非法律援

助 案 件 為 數 甚 少 ： 屬 法 律 援 助 服 務 範 圍 的 主 要 三 類 案 件 ， 即 婚 姻 訴

訟、僱員補償及雜項人身傷害的案件 4數目分別共為 35 及 77 宗。這

                                                 

4  司 法 機 構 沒 有 法 律 援 助 案 件 第 四 大 類 別 ， 即 清 盤 破 產 案 中 工 資 申 索 個 案 的 分

項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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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上述期間法院分別所審理的約 4  500 及 5  800 宗同類非法律援助案

件數目只若 1%。因此，我們無法根據這些數據就律師私人接辦案件

訟費的趨勢，得出任何有意義的結論。  

法援署就法律援助案件所提供的訟費資料  

民事案件  

9 .  法援署已比較過二零零二年一月至七月間與二零零四年一月至七

月 間 所 審 結 的 主 要 四 類 民 事 法 律 援 助 案 件 （ 包 括 婚 姻 訴 訟 、 僱 員 補

償、雜項人身傷害及工資申索）的訟費中位數。從下表可見，這四項

類別的訟費中位數普遍下降，跌幅由 - 1 . 3 %至 - 1 9 %不等，而訟費中位

數的加權平均變動則為 - 1 2 . 4 %。  

中位數 (元 )  
(樣本個案數目 )  

 
 

案件類別  
二零零二年  
一月至七月  

二零零四年  
一月至七月  

變動 (元 )  
( %)  

婚姻訴訟案件  15 ,524  
( 3  0 4 5 ) 5 

14 ,420  
( 3  3 3 7 ) 5  

- 1 , 1 0 4  
( - 7 . 1 % )  

僱員補償案件  75 ,014  
( 1 5 7 )  

70 ,000  
( 4 2 9 ) 5  

- 5 , 0 1 4  
( - 6 . 7 % )  

雜項人身傷害案件  282 ,070  
( 1 0 5 )  

228 ,500  
( 3 1 2 ) 5  

- 5 3 , 5 7 0  
( - 1 9 % )  

清盤破產案中的工

資申索個案  
40 ,669  
( 1 0 0 )  

40 ,143  
( 2 9 8 ) 5  

- 5 2 6  
( - 1 . 3 % )  

訟費中位數的加權

平均變動  —  —  - 1 2 . 4 %  

                                                 

5 引述數字代表在參照期內審結的各類別法律援助案件之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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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雖 然 如 此 ， 由 於 樣 本 個 案 有 限 ， 並 只 基 於 法 律 援 助 案 件 訴 訟 費

用，我們未能假設上述法律援助個案的訟費統計數字也代表律師私人

接辦案件的訟費。  

11 .  以首三類主要民事法律援助案件（即婚姻訴訟、僱員補償及雜項

人身傷害）為例，法院在二零零四年一月至七月間審理的約 4 ,078 宗

這些類別的法律援助案件，只佔這類案件總數的 41%，即是說其餘

59%屬律師私人接辦的訴訟案件，而我們對這些私人接辦案件的訟費

數字所知不詳。我們不能從法律援助案件及有關訟費推斷律師私人接

辦案件的性質及訟費相若。尤以根據《區域法院條例》下有關規則所

訂 明 可 用 定 額 訟 費 的 婚 姻 訴 訟 案 件 為 例 ， 這 類 案 件 的 訟 費 持 續 下 降

（在二零零二年及二零零四年進行的每兩年一次檢討中，訟費的跌幅

分別為 25%和 7%），這可能是基於越來越多律師選用定額訟費安排

所致。當局認為根據法律援助的婚姻訴訟案件訟費，而假設律師私人

接辦該類案件都有相若的趨勢，並不可靠。  

刑事案件  

12 .  《刑事訴訟程序條例》下的《刑事案件法律援助規則》訂明大律

師和律師辦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收費。收費按丙類消費物價指數變

動等的因素而釐定。因此，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訟費變動並不一定反映

律師私人接辦案件的訟費。  

未來路向  

13 .  有鑑於在二零零三年七月至二零零四年七月間錄得之丙類消費物

價指數之變動只屬輕微，我們認為可就 0 .4%的變動先作備案，一俟

下一個在二零零五年八月進行之周年檢討得出結果，再一併考慮。由

於每兩年一次的檢討無法得出具結論性的數據，當局亦沒有理據建議

調整法律援助申請人之經濟限額。當局會監察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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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並向本事務委員會滙報覆蓋二零零四年七月至二零零五年七月之

周年檢討的結果。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行政署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  


